
遗失
公益公益··广告广告 82025 年 9 月 2 日 星期二 遗失天长市汊涧镇

双园村同德队 24 号朱
盛彤出生医学证明，编
号 为 ：P340486303 号 ，
声明作废。

遗失天长市秦栏镇
联合村戚国峰出生医学
证 明 ，编 号 为 ：
O340843500号，声明作
废。

遗失天长市石梁镇
高庄村王庄队 15 号孙
梦瑶出生医学证明，编
号为：Q340545339 号，
声明作废。

遗失安徽涵博健康
集团医院有限公司医疗
住院收费发票壹张，姓
名：胡永陈，发票号码
为 ：00018449，声 明 作
废。

遗失朱华强申请律
师执业人员实习证，证
号：12082406110591，声
明作废。

为推行政务公开，引导公众参与和监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规定，
现对滁州市临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位于紫薇南路
与醉翁路交叉口南侧的兴建“临湖中心”总部经济商业开发
工程项目设计方案调整进行规划批前公示，并征求利害关系
人意见。如相关利害人有异议，可按照下列提供的联系方式
进行反馈，或至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策法规科申请听
证。详细公示内容公众可至项目建设现场，登录网站（http:

//zrzyghj.chuzhou.gov.cn/）或至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
谯分局规划股查询查看，公示期限7个工作日。

联系方式：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谯分局
意见邮箱：cznqghj@163.com
邮寄地址：滁州市龙蟠大道109号；邮编：239000
公示监督电话：3518028、3067275；联系人：钟瑾、周存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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